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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纪鹏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王辉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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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841,072,554.86 1,476,005,324.37 24.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8,780,965.90 77,319,674.83 1.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74,755,550.54 75,572,576.10 -1.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0,880,721.81 139,607,251.33 -56.3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17 -41.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0.17 -41.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0% 4.28% -0.2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848,352,249.76 2,543,696,467.70 11.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09,570,455.57 1,929,886,273.69 4.1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470,126.79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551,863.0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158,592.49  

减：所得税影响额 153,629.9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536.95  

合计 4,025,415.36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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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5,47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龙大食品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5.96% 347,480,000  质押 330,480,000 

伊藤忠（中国）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50% 132,288,400    

莱阳银龙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00% 60,520,000  质押 57,460,000 

云南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盛云 12

号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2.23% 16,869,093    

陕西省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

陕国投·永利 28

号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47% 11,125,126    

华宝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华宝－

丰利 3 号单一资

金信托 

其他 1.06% 7,980,393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97% 7,319,350    

广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约定购回

专用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4% 5,601,500    

华宝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蒲公英

1 号单一资金信

托 

其他 0.73% 5,532,097    

上海智哲科技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2% 4,706,560  质押 2,740,0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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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龙大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347,4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47,480,000 

伊藤忠（中国）集团有限公司 132,288,400 人民币普通股 132,288,400 

莱阳银龙投资有限公司 60,5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520,00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盛云 12

号单一资金信托 
16,869,093 人民币普通股 16,869,093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陕国投·永利 28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11,125,126 人民币普通股 11,125,126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华宝－

丰利 3 号单一资金信托 
7,980,393 人民币普通股 7,980,393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319,350 人民币普通股 7,319,350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

专用账户 
5,601,500 人民币普通股 5,601,500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蒲公英 1

号单一资金信托 
5,532,097 人民币普通股 5,532,097 

上海智哲科技有限公司 4,706,560 人民币普通股 4,706,56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股东龙大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与莱阳银龙投资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一致行

动人。除上述股东外，公司未知其他前 10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

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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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报告期末，货币资金较上年年末增加208,147,864.84元，增长率30.23%，主要原因为本期通过银行借款补充流动资金。 

报告期末，应收票据较上年年末减少9,401,069.03元，减少率82.04%，主要原因为期末未到期银行承兑汇票减少。 

报告期末，预付款项较上年年末增加82,204,987.98元，增长率77.88%，主要原因为子公司中和盛杰进口贸易付款增加。 

报告期末，其他流动资产较上年年末减少20,000,000.00元，减少率40.00%，主要原因为期末未到期银行理财产品减少。 

报告期末，在建工程较上年年末增加18,224,818.44元，增长率38.81%，主要原因为龙大养殖猪场工程投入增加。 

报告期末，短期借款较上年年末增加190,000,000.00元，增长率358.49%，主要原因为本期增加银行借款补充流动资金。 

报告期末，应付职工薪酬较上年年末减少10,405,965.95元，减少率31.70%，主要原因为本期支付上年度年终奖应付工资

余额减少。 

报告期末，应付利息较上年年末增加244,083.33元，增长率346.48%，主要原因为本期增加银行借款期末应付利息增加。 

（二）合并利润表项目 

报告期内，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17,559,224.40元，增长率48.60%，主要原因为本期销量增加导致运费等增加，同期

子公司中和盛杰未成立。 

报告期内，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5,373,457.00元，增长率254.94%，主要原因为本期存货跌价准备增加。 

报告期内，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427,589.04元，增长率344.07%，主要原因为本期银行理财产品取得收益增加。 

报告期内，资产处置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693,812.93元，减少率59.61%，主要原因为本期生产性生物资产处置利得减少。 

报告期内，其他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1,173,103.00元，减少率63.86%，主要原因为本期取得的与日常生产活动相关的补

助减少。 

报告期内，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1,975,151.37元，增长率154.95%，主要原因为本期确认的保险赔付款增加。 

报告期内，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减少701,954.16元，减少率88.49%，主要原因为上年同期支付补偿款本期无此业务。 

报告期内，少数股东损益较上年同期增加5,643,674.91元，增长率292.19%，主要原因为本期控股子公司河南龙大牧原肉

食品有限公司实现利润增加。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78,726,529.52元，减少率56.39%，主要原因为本期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增加。 

报告期内，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196,459,455.39元，增长率2062.59%，主要原因为本期取得借

款收到的现金增加。 

报告期内，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较上年同期增加10,474.92元，增长率31.77%，主要原因为本期外币余

额减少。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2018年2月13日，因公司控股股东龙大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质押的股份已触及质押约定的平仓线，可能存在平仓风险，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停牌；因公司正在筹划收购自然人陈福祥先生持有的厦门银祥集团有限公司51%股权事

宜，因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股票于2018年2月27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并转入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程序。具体内容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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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分别于2018年2月13日、2018年2月27日、2018年3月6日、2018年3月13日、2018年3月20日、2018年3月27日、2018年4

月3日、2018年4月10日、2018年4月13日、2018年4月20日、2018年4月27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停牌公告》、《关于控股股东解除质押平仓风险暨筹划

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

暨停牌进展公告》、《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关于筹划

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继续停牌的公

告》、《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09、2018-011、

2018-013、2018-015、2018-017、2018-019、2018-021、2018-022、2018-024、2018-031、2018-034）。截止本公告日，该重

组事项尚在进行中，公司股票尚未复牌。  

（二）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进展情况 

1、2016年3月3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核查<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一致同

意的独立意见。 

2、2016年5月12日，公司召开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公司实施

激励计划获得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并授权董事会决定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包括但不限于取消激

励对象的解锁资格、对激励对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解锁事宜、办理已死亡的激励对象尚未解锁

的限制性股票的补偿和继承事宜、其他授权与终止事项等。 

3、2016年5月3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16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以每股5.86元的价格向62名激励对象授予868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

日为2016年5月30日。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4、2016年6月22日，公司发布了《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公告》(2016-056)，

公司董事会完成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工作。公司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及其登记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与公司2016

年3月31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完全一致。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2016年6月24日。 

5、2016年10月2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股权激励对象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部分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根据

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决定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400,000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手续

已于2017年1月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2016年10月27日的本公司2016-092公告及2017年1月5日的2017-001公告。 

6、2017年5月22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

件成就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公司《激励计划》设定的限制性股票的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审议通过了《关于回

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对象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部分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

条件。根据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决定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130,000股限制性股票。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回购手续尚未办理。 

7、2017年6月26日，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符合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详见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2017年6月23日的本公司2017-052公告。 

8、2017年9月8日，公司部分2016年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2017年9月5

日的本公司2017-083公告。 

       9、2017 年11月2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2017年11月27日的本公司2017-101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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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18年4月2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

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公司《激励计划》设定的限制性股票的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详见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2018年4月28日的本公司公告。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山东龙大

肉食品股

份有限公

司 

股份回购

承诺 

股份回购承诺内容如下：如本公司招股说明书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

断本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

大、实质影响的，本公司将依法回购首次公开

发行的全部新股。本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认定

有关违法事实的当日进行公告，并在 15 个交易

日内启动回购事项，采用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

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或要约收购等方式回

购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本公司公开发行的股

份。本公司承诺按市场价格且不低于发行价格

进行回购，如因中国证监会认定有关违法事实

导致公司启动股份回购措施时公司股票已经停

牌，则回购价格为公司股票停牌前一个交易日

平均交易价格（平均交易价格=当日总成交额/

当日总成交量）且不低于发行价格。公司上市

后发生除权除息事项的，上述回购价格及回购

股份数量应做相应调整。如本公司招股说明书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

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将依法赔偿

投资者损失。在该等违法事实被中国证监会、

证券交易所或司法机关认定后，将本着简化程

序、积极协商、先行赔付、切实保障投资者特

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原则，按照投资者直接

遭受的可测算的经济损失选择与投资者和解、

通过第三方与投资者调解及设立投资者赔偿基

金等方式积极赔偿投资者由此遭受的直接经济

损失。 

2014 年 02

月 17 日 
长期 严格履行 

龙大食品

集团有限

股份限售

承诺 

股份限售承诺内容如下：1、除在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时根据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将持有

的部分发行人老股公开发售外，自发行人股票

2014 年 02

月 17 日 

2014 年 6

月 26 日－

2017 年 6

严格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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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次发行前本公司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

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2、上述股份锁定承

诺期限届满后两年内有意向减持，减持价格不

低于发行价（如遇除权除息，上述价格相应调

整），每年减持数量不超过发行人总股本的

10%；3、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

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

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公

司所持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

月。 

月 25 日 

龙大食品

集团有限

公司 

关于同业

竞争、关

联交易、

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

诺 

避免利益冲突承诺:1、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或

控制的企业（发行人及其控股或控制的企业除

外）在开展业务时尽可能选择与发行人（包括

发行人及其控股或控制的企业，以下同）不相

同的业务合作方，以最大程度减少重复的业务

合作方；2、在与商场超市、广告宣传、物流供

应商等业务合作方合作时，本公司及本公司控

股或控制的企业（发行人及其控股或控制的企

业除外）与发行人之间，不采取包括但不限于：

"先统一谈判，后分摊费用"、"先联合广告宣传，

后分摊费用"等有损发行人独立性的方式开展

业务；3、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

不会以任何形式收购实际控制人或龙大集团控

制的其他食品加工相关资产。若经发行人审计

委员会聘请的会计师审核发现，发行人因与本

公司及本公司控股或控制的企业（发行人及其

控股或控制的企业除外）选择相同的业务合作

方产生利益冲突，从而导致发行人利益受损，

本公司将在确定该损失的审计报告出具后 10

日内向发行人支付损失金额两倍的现金赔偿，

届时如本公司不履行该赔偿责任，则发行人可

以在向本公司支付的分红中扣除。 

2014 年 02

月 17 日 
长期  

龙大食品

集团有限

公司 

股份回购

承诺 

股份回购承诺内容如下：如发行人招股说明书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

断发行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

大、实质影响的，本公司将督促发行人依法回

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并且本公司将依

法购回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本公司公开

发售的股份。本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认定有关

违法事实的当日通过公司进行公告，并在上述

事项认定后 15 个交易日内启动购回事项，采用

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

或要约收购等方式购回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

2014 年 02

月 17 日 
长期 严格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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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时本公司公开发售的股份。本公司承诺按市

场价格且不低于发行价格进行回购，如因中国

证监会认定有关违法事实导致公司启动股份回

购措施时公司股票已经停牌，则回购价格为公

司股票停牌前一个交易日平均交易价格（平均

交易价格=当日总成交额/当日总成交量）且不

低于发行价格。公司上市后发生除权除息事项

的，上述购回价格及购回股份数量应做相应调

整。如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

遭受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在该等违法事实被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或

司法机关认定后，将本着简化程序、积极协商、

先行赔付、切实保障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

利益的原则，按照投资者直接遭受的可测算的

经济损失选择与投资者和解、通过第三方与投

资者调解及设立投资者赔偿基金等方式积极赔

偿投资者由此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 

龙大食品

集团有限

公司;伊藤

忠（中国）

集团有限

公司;莱阳

银龙投资

有限公司 

关于同业

竞争、关

联交易、

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

诺 

避免或减少关联交易承诺:本公司及本公司控

股或控制的企业（发行人及其控股或控制的企

业除外）与发行人及其控股或控制的企业之间

将尽可能地避免或减少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

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将遵循

市场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并依法签订协

议，履行合法程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则

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

办理有关报批手续，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

发行人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其及其控股或

控制的企业（发行人及其控股或控制的企业除

外）不向发行人拆借、占用发行人资金或采取

由发行人代垫款、代偿债务等方式侵占发行人

资金。若因违反本承诺函而导致发行人遭受任

何直接或者间接形成的经济损失的，本公司均

将给予发行人全额赔偿。 

2014 年 02

月 17 日 
长期 严格履行 

龙大食品

集团有限

公司;莱阳

银龙投资

有限公司;

伊藤忠

（中国）

集团有限

公司 

其他承诺 

所持股份不存在权利限制或潜在纠纷情形的承

诺:本公司所持发行人股份不存在委托持股、信

托持股、隐名持股的情形；亦不存在质押、查

封、冻结等其它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其所持

发行人股份权属也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若

因违反该承诺而导致发行人遭受任何直接或者

间接形成的经济损失的，本公司将承担连带赔

偿责任。 

2014 年 02

月 17 日 
长期 严格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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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大食品

集团有限

公司;莱阳

银龙投资

有限公司 

关于同业

竞争、关

联交易、

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

诺 

避免同业竞争承诺：不为发行人利益以外目的，

从事任何与发行人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

产品生产或业务经营；在作为发行人股东期间，

非为发行人利益之目的，将不直接从事与发行

人相同或类似的产品生产及/或业务经营；不会

投资于任何与发行人的产品生产及/或业务经

营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企业；将促使本

公司控股或能够实际控制的企业不直接或间接

从事、参与或进行与发行人的产品生产及/或业

务经营相竞争的任何活动；本公司所参股的企

业，如从事与发行人构成竞争的产品生产及/或

业务经营，本公司将避免成为该等企业的控股

股东或获得该等企业的实际控制权；如发行人

此后进一步拓展产品或业务范围，本公司及/或

控股企业将不与发行人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相

竞争，如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则本公司将亲

自及/或促成控股企业采取措施，以按照最大限

度符合发行人利益的方式退出该等竞争。 

2014 年 02

月 17 日 
长期 严格履行 

伊藤忠

（中国）

集团有限

公司 

股份限售

承诺 

股份限售承诺内容如下：1、严格遵守《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自发行人股

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本次发行前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

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2、本

公司所持发行人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有

意向减持，减持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减持方式包括二级市

场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深圳证券交易所

认可的合法方式，减持价格不低于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的发行价格的 80%，每年减持数量不超

过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 25%。 

2014 年 02

月 17 日 

2014 年 6

月 26 日－

2017 年 6

月 25 日 

严格履行 

莱阳银龙

投资有限

公司 

股份限售

承诺 

股份限售承诺内容如下：1、除在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时根据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将持有

的部分发行人老股公开发售外，自发行人股票

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次发行前本公司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

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2、上述股份锁定承

诺期限届满后两年内有意向减持，减持价格不

低于发行价（如遇除权除息，上述价格相应调

整），每年减持数量不超过本公司持有发行人股

份的 25%。 

2014 年 02

月 17 日 

2014 年 6

月 26 日－

2017 年 6

月 25 日 

严格履行 

宫明杰;宫

学斌 

股份限售

承诺 

股份限售承诺内容如下：1、除在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时将持有的部分发行人老股公开发

售外，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

2014 年 02

月 17 日 

2014 年 6

月 26 日－

2017 年 6

严格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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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已间接持有的发行人

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2、上述

股份锁定承诺期限届满后两年内有意向减持，

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如遇除权除息，上述

价格相应调整），每年减持数量不超过发行人总

股本的 10%；3、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发行

人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

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本人所持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

月。 

月 25 日 

宫明杰;宫

学斌 

关于同业

竞争、关

联交易、

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

诺 

避免同业竞争承诺：不为发行人利益以外目的，

从事任何与发行人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

产品生产或业务经营；在作为发行人股东期间，

非为发行人利益之目的，将不直接从事与发行

人相同或类似的产品生产及/或业务经营；不会

投资于任何与发行人的产品生产及/或业务经

营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企业；将促使本

人控股或能够实际控制的企业不直接或间接从

事、参与或进行与发行人的产品生产及/或业务

经营相竞争的任何活动；本人所参股的企业，

如从事与发行人构成竞争的产品生产及/或业

务经营，本人将避免成为该等企业的控股股东

或获得该等企业的实际控制权；如发行人此后

进一步拓展产品或业务范围，本人及/或控股企

业将不与发行人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相竞争，

如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则本人将亲自及/或促

成控股企业采取措施，以按照最大限度符合发

行人利益的方式退出该等竞争。若因违反该承

诺而导致发行人遭受任何直接或者间接形成的

经济损失的，本人将给予发行人全额赔偿。 

2014 年 02

月 17 日 
长期 严格履行 

宫明杰;宫

学斌 

关于同业

竞争、关

联交易、

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

诺 

避免利益冲突承诺:1、本人及本人控股或控制

的企业（发行人及其控股或控制的企业除外）

在开展业务时尽可能选择与发行人（包括发行

人及其控股或控制的企业，以下同）不相同的

业务合作方，以最大程度减少重复的业务合作

方；2、在与商场超市、广告宣传、物流供应商

等业务合作方合作时，本人及本人控股或控制

的企业（发行人及其控股或控制的企业除外）

与发行人之间，不采取包括但不限于："先统一

谈判，后分摊费用"、"先联合广告宣传，后分

摊费用"等有损发行人独立性的方式开展业务；

3、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不会以

任何形式收购实际控制人或龙大集团控制的其

他食品加工相关资产。若经发行人审计委员会

2014 年 02

月 17 日 
长期 严格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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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请的会计师审核发现，发行人因与本人及本

人控股或控制的企业（发行人及其控股或控制

的企业除外）选择相同的业务合作方产生利益

冲突，从而导致发行人利益受损，本人将在确

定该损失的审计报告出具后 10 日内向发行人

支付损失金额两倍的现金赔偿，届时如本人不

履行该赔偿责任，则发行人可以在向本人控制

的龙大集团支付的分红中扣除。 

董瑞旭;宫

明杰;宫旭

杰;宫学

斌;郭延

亮;纪鹏

斌;刘惠

荣;刘克

连;秋山

刚;谭喆

夫;土桥

晃;王辉;

王蔚松;张

德润;赵方

胜 

关于同业

竞争、关

联交易、

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

诺 

避免或减少关联交易承诺:本人及本人控股或

控制的企业（发行人及其控股或控制的企业除

外）与发行人及其控股或控制的企业之间将尽

可能地避免或减少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

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将遵循市场

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并依法签订协议，

履行合法程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则以及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

有关报批手续，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发行

人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其及其控股或控制

的企业（发行人及其控股或控制的企业除外）

不向发行人拆借、占用发行人资金或采取由发

行人代垫款、代偿债务等方式侵占发行人资金。

若因违反本承诺函而导致发行人遭受任何直接

或者间接形成的经济损失的，本人均将给予发

行人全额赔偿。 

2014 年 02

月 17 日 
长期 严格履行 

宫明杰;宫

学斌;秋山

刚;赵方

胜;谭喆

夫;张德

润;郭延

亮;刘惠

荣;王蔚

松;宫旭

杰;纪鹏

斌;王辉 

股份限售

承诺 

股份限售承诺内容如下：1、本人直接或间接所

持发行人股份自锁定承诺期限届满后，在担任

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

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

的 25%；不再担任上述职务后半年内，不转让

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本人申报离任 6 个月

后的 12 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出售发行人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发行人股票

总数（包括有限售条件和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的比例不超过 50%；2、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发

行人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

格不低于发行价（如遇除权除息，上述价格相

应调整）；如超过上述期限本人拟减持发行人股

份的，本人承诺将依法按照《公司法》、《证券

法》、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办

理；3、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

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

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直接

或间接所持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4、本人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

2014 年 02

月 17 日 
长期 严格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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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履行上述承诺。若本人因未履行上述股份

锁定承诺而获得收入的，所得收入归发行人所

有，本人将在获得收入的 5 日内将前述收入支

付给发行人指定账户；如果因本人未履行上述

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

的，本人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 

宫明杰;宫

学斌;秋山

刚;赵方

胜;谭喆

夫;张德

润;刘惠

荣;郭延

亮;王蔚

松;董瑞

旭;土桥

晃;刘克

连;宫旭

杰;纪鹏

斌;王辉 

其他承诺 

关于发行人招股书披露瑕疵致使投资者在证券

交易中遭受损失的赔偿承诺：如发行人招股说

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人将

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在该等违法事实被中国

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或司法机关认定后，将本

着简化程序、积极协商、先行赔付、切实保障

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原则，按照投

资者直接遭受的可测算的经济损失选择与投资

者和解、通过第三方与投资者调解及设立投资

者赔偿基金等方式积极赔偿投资者由此遭受的

直接经济损失。若本人违反上述承诺，则将在

发行人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

就未履行上述赔偿措施向发行人股东和社会公

众投资者道歉，并在违反上述赔偿措施发生之

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停止在发行人处领取薪酬

（或津贴）及股东分红（如有），同时本人持有

的发行人股份（如有）将不得转让，直至本人

按上述承诺采取相应的赔偿措施并实施完毕时

为止。 

2014 年 02

月 17 日 

承诺履行

完毕为止 
严格履行 

董瑞旭;土

桥晃;刘克

连 

股份限售

承诺 

股份限售承诺内容如下：1、本人直接或间接所

持发行人股份自锁定承诺期限届满后，在担任

发行人监事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

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不再担

任上述职务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发行

人股份。本人申报离任 6 个月后的 12 个月内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发行人股票数

量占本人所持有发行人股票总数（包括有限售

条件和无限售条件的股份）的比例不超过 50%；

2、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发行人股份在锁定期满

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如

遇除权除息，上述价格相应调整）；如超过上述

期限本人拟减持发行人股份的，本人承诺将依

法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办理；3、本人不会因职

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上述承诺。若

本人因未履行上述股份锁定承诺而获得收入

2014 年 02

月 17 日 

承诺履行

完毕为止 
严格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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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得收入归发行人所有，本人将在获得收

入的 5 日内将前述收入支付给发行人指定账

户；如果因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

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发行人

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

毕的，应当详细说明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

因及下一步的工作计

划 

无 

四、对 2018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20.00% 至 0.00%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10,655.73 至 13,319.66 

2017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13,319.66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生猪价格波动的不确定性给公司 2018 年 1-6 月份的经营业绩预计带来很大

的困难。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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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纪鹏斌 

 

二 0 一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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